《上海市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标准（试行稿）》说明

（社会版）
1．信息科技课程是怎样的课程？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已经离不开信息技术，电脑、网络、移动通讯、电子银行、数字电视……面对如此迅速变化的社会，我们的学生在踏入社会后，需要具有能够适应信息化社会的知识、技能、意识和能力。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就是为了适应学生的这些需要而设立的。
信息科技课程是从计算机课程改革而来的。中小学原有的计算机课程是以向学生传授计算机的各种操作技能为目的的，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家庭拥有计算机的比例逐年提高，计算机软硬件的更新越来越快，计算机的各种操作日趋简单，而各学科学习中应用计算机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靠有限的计算机课程来进行计算机技能的传授，已经显得没有必要和满足不了需要。
大量事实说明，信息化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不仅是简单的会操作计算机，更重要的是能够具有根据需要，正确、有效、灵活地使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包括计算机和网络），收集、处理、传输、表达信息，创造性地解决各种实际问题，计算机只是其中的一种比较重要和使用广泛的信息技术工具。因此，《课程方案》把计算机课程改为信息科技课程，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而作出的重要决策。
计算机课程改为信息科技课程，决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信息科技课程的定位与计算机课程的定位相比有较大的变化。首先，这门课程是以提高学生信息素养和在信息化环境下的学习能力为目标，融知识性、技能性和工具性于一体的重要的基础课程，这就改变了计算机课程以学习计算机各种操作技能为目标的定位。其次，这门课程既承担着知识学习，技能操练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它还承担着培养发展思维、学会学习、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等解决问题能力的任务，以及提供科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的任务。第三，这门课程的设置，克服了单纯从知识与技能角度考虑的片面性，而是从知识技能的掌握，能力的形成，道德意识、行为规范的养成（也就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在信息科技课程中的具体化）等三个方面进行考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要求，这就比计算机课程原来的定位前进了一大步。
信息科技课程的定位势必给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带来变化，这就要求教师和家长理解这种变化，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使学生在接受这门课程学习时有正确的认识，能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这门课程。
2．信息科技课程的目标是什么？
信息科技课程明确提出了以信息素养的形成为主线，以全面提高所有学生的信息素养为根本目标。
学生是否具有信息素养，决不能只是理解为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些信息技术工具或者计算机软件的操作，对信息素养应该有正确的认识。
根据国际社会对信息素养的共识和结合我国的国情，信息科技课程对信息素养的界定主要包括三方面的要求：第一，正确理解信息技术，合理选用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处理、传输、表达，具备信息科技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第二，具有利用信息技术发展思维、学会学习、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具有信息化社会中的基本道德规范，应用信息技术过程中个人自律能力，明确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在信息素养的这三个方面中，第一方面是大家都容易理解和接受的，它主要是指知识与技能这个范围。第二方面主要是指能力形成这个范围，是信息科技课程重点要求达到的目标。虽然以前也经常提“培养能力”这个要求，但对“能力”缺乏明确的细化描述和评价依据，因此常常流于形式。而信息科技课程目标中对“能力”提出了具有课程特点的具体要求，这就使“能力”的形成具体化，评价规范化。第三方面是德育教育在信息科技课程中的具体化，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环节。根据把德育渗透到所有课程教学中的要求，在信息科技课程中，根据信息化社会对公民的要求和现实社会中青少年可能面临的各种抉择，提出了具有课程特点的德育教育要求，使德育教育具有针对性和学科特点。
由于在基础教育的各门课程中，都提出了课程与信息技术整合的要求，在其它课程的学习中，信息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因此，信息素养不是只能在信息科技课程中形成的。信息科技课程应该在学生信息素养的形成历程中承担使学生得到一种比较系统的观念、方法、习惯、思维的培养，并有效地迁移到其它课程的学习和应用过程中去的任务，成为学生信息素养形成的主渠道。
为了落实课程目标，信息科技课程在三类课程的设置，课程内容的确立，教学方法的改变，评价原则的改革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探索，形成了新的体系。
3．信息科技课程学什么？
要实现信息科技课程的目标，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信息素养，在课程中如果只包含一些基础知识和某些软件的操作方法显然是不够的。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学生，应能合理地、创造性地使用信息技术，并且能正确处理信息社会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正确认识信息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因此，信息科技课程的学习内容改变了只从知识、技能角度提出要求的做法，而从“信息科技基础知识”、“信息技术基本技能”、“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科技社会与个人”四个方面提出要求，让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全面提高信息素养。
这四方面的学习内容中，“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训练内容应该是最核心的。思维决定行为方式，要学会使用信息工具解决问题，首先要学会如何用正确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知道解决问题的一般步骤。例如：确定目标、确定需求、制定方案、制定评价标准、选择方案、实施方案、小结反思等。同时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体会信息技术在各个步骤中的作用。例如：有的信息技术工具可以提高信息收集、加工、表达、发布、管理等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有的信息技术工具可以激发灵感、梳理概念、促进创新；有的信息技术工具则可以用于合作交流等。
在“信息科技基础知识”和“信息技术基本技能”内容中，不拘泥于工具和软件以及它们具体操作的统一要求，强调信息技术工具的特点、功能和应用规律。例如：知道信息技术工具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进行设计、制造，按照人们设定好的程序处理信息，各个部件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任务；知道信息技术工具都有用于接受指令和反馈信息的部件，如键盘、鼠标、遥控器、计算机显示器、摄像机上的液晶屏；知道信息技术工具的工作原理以及各个部件的功能和作用，掌握它们的操作规律；知道利用好信息技术工具本身提供的信息，如各种说明书、软件中的“帮助”功能、网上其他人的使用心得等。因为只有当学生掌握了以上要求，才能具有自主探究的能力，能从容应对不断更新的各种工具和软件，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真正地用好信息技术。
“科技社会与个人”的内容，是为了学会处理好信息社会中科技、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而设置的，要求学生理解信息科技对人类社会的意义，学会如何与人合作，如何尊重他人和自己的劳动成果，理解信息技术既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对人类社会、生存环境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等。
这些学习内容有别于原来计算机课中的知识结构，这样的学习内容不能简单地用知识点或操作要求来描述或规定。因此，《上海市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标准》对学习内容的要求，是从学生学习后应该达到的表现水平来叙述“学习要求”的，这样一方面能够用“学习要求”来限定“学习内容”，衡量教学内容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可以从教学内容是否能使学生具有这些表现水平来评估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又为“学习内容”的选择提供了比较宽松的空间，只要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达到这些表现水平，学习内容中的工具、软件以及具体的操作就可以根据不同年段或解决问题的需要或学生的基础和学校特点等灵活选用。
在《上海市中小学信息科技课程标准》中，小学阶段、初中阶段为学生提供统一的学习内容，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信息科技知识、技能，具备基本的思维能力、学习能力、交流合作能力、探究能力，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高中阶段的学习是为学生今后专业化发展打好基础，为今后进入高等院校进行专业化学习做好准备。不同学生都具有不同的发展空间和志向，为了让信息科技课程适应每一位学生发展的需要，让每位学生都学到有用的知识，高中阶段的学习内容为学生提供若干模块，供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和今后的发展需要进行选择。例如：让学生分别学习算法和程序设计的原理、方法、技巧；学习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工具提高数据管理效率的方法；学习使用信息技术工具提高设计、制作水平。
为了更好的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信息科技课程还设置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即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研究型课程。基础型课程保证每位学生形成基本的信息素养；拓展型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应用信息技术的能力和水平；研究型课程让学生把信息科技与其它学科的学习联系起来，使信息科技成为学生学习不可缺少的伙伴，同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观念和学会科学方法。
总之，信息科技课程的内容不仅仅只包含一些计算机软件操作，或者一种计算机语言，而从让学生具有信息素养，能够适应未来的社会需要的角度进行安排。
4．信息科技课程怎么学？
有效落实信息科技课程目标，高质量的课程内容是重要环节，高效的学习过程和科学的学习方法更是重要保证。信息素养是无法通过机械的记忆和重复的操作训练来形成的，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体验、思维、感悟才能形成。因此，信息科技课程的学习过程应该是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紧密联系的，让学生在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使用信息技术的需求，形成学习信息技术的愿望，继而主动而有兴趣地学习信息技术。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明确的目标，始终进行有意义的学习，并且能运用学到的信息技术知识和技能，去解决问题，完成任务。
学习过程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应有利于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能力。这就需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体验和思考，养成积极探索研究的学习方法。包括：能不断发现自己的需要，提出新问题，明确问题的真实意义；能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根据经验提出一些假设，获得足够信息验证这些假设，尝试归纳总结其中的规律；能执著地按照方案解决问题，面临困难能迎难而上，遇到挫折锲而不舍；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反思，在每一项活动、任务结束后能想一想自己获得了什么，还有什么遗憾的地方，今后如何避免或改进等。
学习过程中提倡学生以小组形式完成学习任务。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能力、特长、爱好选择不同的工作或者任务；与同伴共同制定完成任务的计划和评估工作结果的标准；积极发表、维护自己的观点，乐于接受他人的建议和帮助，与伙伴们相互勉励；工作过程中自觉遵守小组制定的规定，按时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确保整个小组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合作形式的学习过程中，让学生循序渐进的学习和领悟与他人合作的技巧，逐步养成与人合作的能力以及相关的行为规范。
信息科技的学习与训练，信息素养的培养，不能只依靠教师的传授，更多的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进行体验和感悟，需要学生不断地进行合作、探究和反思。因此，信息科技课程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实际水平设计了各种训练，这些训练的目标要涵盖信息素养的三个方面。学生可以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学习信息科技基础知识、基础技能，训练思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此外，训练的方法也应根据训练目标进行设计，始终选择最有效的方法。 

5．信息科技课程如何评价？
学生在每年一度的信息科技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简称等级考试）中所获得的成绩曾经是衡量和检查学生学业水平的唯一标准，等级考试能够甄别学生知识与技能掌握程度、判断学生书本学习情况，但是要全面反映学生信息素养形成和提高的历程，仅仅采用等级考试这种形式是不够的。以往等级考试评价的范畴只是集中在信息科技的知识与技能方面，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信息化社会中生活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难以进行比较有效的评价。按照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要求，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都是评价的内容，并应受到同等的重视。

为加强能力与情感目标的培养与评价，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水平，从2003年开始，在部分区县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方式，进行信息科技课程的综合评价。结果性评价即是全市统一的等级考试，评价的重点是信息科技基础知识与技能，过程性评价的重点是使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由于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评价只有在学习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表现才能进行有效、及时和客观的判断，因此称为过程性评价。我们将过程性评价的内容具体为8个方面的学习表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交流的能力、展示表达的能力、自主探究的能力、学习态度和习惯、学习热情和纪律、信息规范和准则、诚信意识和行为，并进一步对这8个方面制定了具体、可操作、可观察的行为指标体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课程内容，从指标体系中选择合适的评价内容，通过教学与评价的不断展开，及时而客观地积累评价资料和数据，最后将过程性评价的结果与等级考试成绩进行合并后形成最终的评价结果。
过程性评价要改变以往教师统一评价的方式，通过自评、互评和教师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由于过程性评价的评价指标体系都是可观察、可操作的，因此能够引导学生根据评价指标不断激励、调整与约束自己的行为，让学生真正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学生学习的所有信息都记录在学生成长手册中，家长可以通过查看学生成长手册，全面了解包括能力与情感方面的学习情况。我们不赞成把学生的学习水平简单的仅认定为掌握了多少时下流行的软件，掌握了多少信息科技操作技能，或者只把学生制作的作品看作学生的学习结果。
6．信息科技课程在课内外怎样结合？
近来有新闻报道说：一位中年父亲因不会上网而遭到自己9岁孩子的嘲笑，一位年过40岁的母亲因不知如何“杀毒”而被女儿瞧不起，这种现象说明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父母因电脑知识的缺乏而被孩子认为是落伍。这种现象在学校内也存在，许多学生操作电脑、玩电脑软件的本领，不但超过了一般教师，有的甚至比信息科技学科教师还精通，这时，往往会认为这些学生已经具有相当高水平的信息素养了。其实，这是对信息科技本质的误解。信息科技的本质在于如何利用它解决问题，而不是仅对信息技术自身的操作技能，其内涵远远要比简单的学习电脑要丰富的多。孩子不能因为掌握了一些电脑知识而沾沾自喜，家长和教师也完全不必因为自己暂时不懂或不精电脑而感到不自信。信息化社会对人才的需要，不仅是简单的会操作计算机，更重要的是能够根据需要，正确、有效、灵活利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进行工作、学习、生活。例如：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进行语文、数学、外语等各个学科课程的学习；通过网络而又不仅仅局限于网络收集学习资料，并进行筛选和处理；使用各种信息技术工具进行交流与合作；创造性的表达信息，提高学习、研究和生活的效率等。
信息科技无处不在，信息科技也不等于计算机，家长可以提醒孩子经常留心身边的信息科技，例如银行取款机、天气预报等，了解信息科技的广泛应用，提醒孩子要正确看待信息科技对生活、工作和学习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可以和孩子一起了解各种数码设备、通讯设备、多媒体设备的性能和术语，浏览各种辅助学习软件、娱乐软件、图形制作、动画制作、音乐处理、杀病毒软件等，开拓孩子的视野，了解新技术的发展，树立正版意识。
具备在信息社会中学习、工作、生活的习惯和规范对孩子来说也很重要，家庭中如有电脑，要注意让学生正确使用电脑和软件，不能沉迷于游戏和上网，注意监控孩子不浏览不良网站或发表不良信息，遵守网上的行为规范，尊重他人，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逐步培养学生养成个人自律能力，树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明确自己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感。
PAGE  
3

